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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義學國中114學年度『特殊展能市長獎』申請表
★相關獎狀證明：請將獎狀正本交給導師審核，驗畢後發還。獎狀影本請以A4大小依佐證資料欄編號順序附於本表之後。
★若無獎狀可證明之相關獎盃(牌)才需要拍照，請交給導師審核並拍照，另附獎盃（牌）證明表。
	班級
	 年    班
	姓名
	
	申請類別
	

	具體事蹟描述
	

	報名資格
	1.完成改過銷過程序後，在學期間未有警告以上紀錄。
2.完成(補)請假手續後，在學期間未有曠課時數。
	生教組核章
	


	編號
	獎項名稱
	成績或名次
	主辦單位
	導師初審得分
	佐證資料
	委員會作業欄

	
	
	
	
	
	
	得分
	合計分數

	例
	113學年度新莊區國語文競賽作文
	第一名
	新莊區
	12
	P.1
	
	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

註：本申請表不足時請自行增加列數並延伸編號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
新北市立義學國中【獎盃、獎牌】證明表

申請人： 九年___________班__________號 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獎盃或獎牌照片
                 （不必和獎狀重複，無法影印的得獎證明才用照片）


	範圍性質：

1.  ( 國際  ( 全國   ( 縣市     ( 區域(如：新莊區…)   ( 校際

2.  ( 個人  ( 團體

	競賽名稱：

	競賽時間： 民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(採計112年9月以後的獎項)

	競賽得獎名次：

	主辦單位名稱：


· 以上照片及資料實屬申請人所有，若有不實願負相關責任，並取消報名資格！
學生(申請人)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  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導師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教務處審核
附件一





附件二








